上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文件
沪安监执法〔2017〕28号


市安全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企业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的通知
各区安全监管局、有关集团公司：
    为贯彻落实《市安委会办公室关于推进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的通知》（沪安委办〔2016〕25号）要求，分行业领域全面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科学评定安全风险等级，实施安全风险公告警示，有效管控安全风险，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将风险管理作为重点工作抓紧抓好
各区安全监管局、有关集团公司要高度重视安全风险管理，成立风险管理工作组，明确专人负责推进，紧紧围绕遏制重特大事故，突出重点区域、重点企业、重点环节和重点岗位，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推动危险区域和危险源控制措施落实到位。要把安全风险管控挺在隐患前面，运用风险管理成果指导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有效构建风险隐患双重预防机制。要把安全风险管控与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现状安全评价等日常工作紧密结合，同步推进。风险管理工作将提请市安委会办公室纳入对区政府的安全生产工作考核，并每半年通报1次。
二、对照实施指南，组织开展风险辨识、评估、分级
各区安全监管局、有关集团公司要分批组织本地区、本系统的危化、工贸行业企业，对照市安全监管局发布的《上海市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实施指南（试行）》，全面开展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分级工作。第1批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仓储经营和自有储存设施的经营企业、使用发证企业，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等工贸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第2批为其他使用危险化学品构成重大危险源或者存在重点监管危险工艺、装置的企业，使用危险化学品作为原料生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的企业，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等工贸行业规模以下企业。鼓励其他危化、工贸行业企业，结合各自实际，开展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分级工作。
按照属地监管的原则，各区安全监管局要部署本地区企业定期报告风险辨识、评估、分级和管控情况。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要部署园区内企业的定期报告工作。有关集团公司汇总本系统企业风险辨识、评估、分级和管控情况后，及时向市安全监管局报告。
    三、加强业务指导，督促落实风险分级管控主体责任
各区安全监管局、有关集团公司要迅速组织开展风险辨识、评估、分级、管控工作培训，督促企业针对高危工艺、设备、物品、场所、岗位，建立分级管控制度，根据风险评估结果，针对安全风险特点，从组织、制度、技术、应急等方面对安全风险进行有效管控。尤其要强化重大危险源、劳动密集型场所、高危作业工序的重点管控，高度关注运营状况和风险点变化后的动态评估、等级调整和管控措施变化，确保安全风险始终处于受控范围内。
各区安全监管局、有关集团公司要督促企业将辨识出的安全风险及其控制或者防范措施、应急处置方法，纳入岗位操作规程，做到“一岗位一清单”。建立完善安全风险公告制度，在醒目位置和重点区域分别设置安全风险公告栏，制作岗位安全风险告知卡，注明主要安全风险、可能引发的事故类别和后果、控制和应急措施等内容。对存在重大风险的工作场所和岗位，要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并强化风险点的监测和预警。
四、依据风险报告，实行差异化、精准化分级动态监管
各区安全监管局要依据企业每年上报的风险点和评估定级情况，组织对企业安全生产状况进行整体评估，确定企业整体安全风险等级，并根据企业安全风险变化情况及时调整。企业整体安全风险等级从高到低划分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险和低风险，分别用红、橙、黄、蓝4种颜色标示。企业内各风险点的安全风险等级相同的，该等级即为企业整体安全风险等级；各风险点等级不同的，按照最高等级确定企业整体安全风险等级。
各区安全监管局要按照分级属地管理原则，针对不同整体安全风险等级的企业，确定不同的执法检查频次、重点内容等，并从2018年起开始实行差异化、精准化的动态监管。对企业报告的重大风险，要明确监管责任，加强督促指导和综合协调，支持、推动企业加快实施管控措施，并及时向市安全监管局报备。对风险管控不到位的，要严格依法查处。
五、把握时间节点，构建本市安全风险分级管控长效工作机制
安全风险管理推进工作分3个阶段：
（一）动员培训阶段（2017年6月底以前）
各区安全监管局、有关集团公司要迅速将本通知精神传达到本地区、本系统的每一家企业，抓紧组织开展《上海市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实施指南（试行）》的培训工作，成立风险管理工作组，并于2017年5月31日前向市安全监管局报送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联系人名单及联系方式。
（二）第1批企业推进阶段（2017年7月至2018年3月）
各区安全监管局要指导、促进本地区第1批推进的企业开展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分级和管控工作，科学评定企业整体安全风险等级，分行业建立企业安全风险数据库。2017年年底前，第1批推进企业的风险报告率要达到80%以上，并按照企业整体风险等级，梳理完成相关企业名单及风险点基本情况，报送市安全监管局。2018年3月底以前，第1批推进企业的风险报告率要达到100%，并绘制完成第1批企业“红橙黄蓝”4色安全风险空间分布图。
（三）第2批企业推进阶段（2018年4月至2018年12月）
各区安全监管局要在总结推广第1批企业推进工作经验做法的基础上，科学研判、合理安排第2批企业推进工作的时间节点和任务要求，力争至2018年年底，全面完成第2批企业风险辨识、评估、分级和管控工作。市安全监管局将根据第1批、第2批企业推进工作实际情况，及时优化、固化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各项工作措施，构建长效工作机制。
上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7年4月28日
（信息报送及工贸工作联系人：张之崟，电话：54667282，电子邮箱：13512166640@163.com，传真：54667347；危化工作联系人：刘恋子，联系电话：54667870。）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抄送：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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